第一条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陕西省水资源费征收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直接从河流、水库、渠道和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取水户”），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取水的，对超计划部分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
第三条市、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许可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四条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以取水户为单位，按照取水量计收。
超计划取水量在20%以内的（含20%），其超计划部分按征收标准的2倍计收；超计划取水20—40%的（含40%），其超计划部分按征收标准的3倍计收；超计划取水40%以上的，其超计划部分按征收标准的5倍计收。
第五条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具体征收标准，按照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按照取水许可权限，分级征收。
发放取水许可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取水户的超计划取水量，作出征收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书面决定，由同级地方税务部门代收。
第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缴纳数额后，应当向取水户送达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取水户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10日内到指定的地方税务部门办理缴纳手续。
第八条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擅自扩大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者超越权限收费；不得随意减收、免收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的水资源费。
第九条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的水资源费应当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专户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条取水户缴纳的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的水资源费不得计入生产成本。
第十一条取水户应当主动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水量数据等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超计划取水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本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